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对拟

提交公司第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的部分事项进行了审核，会议审

核意见如下： 

一、关于2025年度向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总额授信的议

案 

经审核，公司向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150亿元融资

授信，构成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交易。该交易基于市场化原则运作，

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助于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

用，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发现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或通过交易

转移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具体执行过

程中需遵守相关规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

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2025年度向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融

资总额授信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经审核，公司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是基

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运作，有助于筹措资金、降

低财务费用、优化负债结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协议定价公允，

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

送或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具体执行过程中

需遵守公司内控管理规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在审议上述

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对中建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

业执照》，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较好地控制风险，监管

指标均符合要求。根据对中建财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

未发现其存在违反监管规定的情形。公司出具的《关于对中建财务

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真实、客观，充分反映了中建财务有

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状况和风险管理情况。根据《公司章程》，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对中建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风险处置预案的

议案 

经审核，公司制定的风险处置预案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要求制定，能够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中建财



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相关风险，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风险处置预案具有充分性和可行性。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

应予以回避。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

务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海霞  廖中新   杨  波 

2025年4月2日 


